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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如何处理

[ 作者 ] 刘志华 

[ 单位 ]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检察院 

[ 摘要 ] 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负刑事责任”，其内涵应指法律明文规定单位实施的行为构成犯

罪的，单位应负刑事责任，而并非指单位实施危害社会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单位中的相关自然人不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没有明确

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某一犯罪的，仅追究单位中的个人刑事责任，但对单位有必要考虑进行行政处罚等刑罚替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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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负刑事责任”，其内涵应指法律明文规定单位实施的行为构成犯罪

的，单位应负刑事责任，而并非指单位实施危害社会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单位中的相关自然人不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

定单位可以构成某一犯罪的，仅追究单位中的个人刑事责任，但对单位有必要考虑进行行政处罚等刑罚替代措施。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单位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主体，其实施或参与实施的盗窃、诈骗等一般自然人犯罪行为已远远超出刑

法所规定的单位犯罪范畴，对于此类由单位实施的“非单位犯罪”应如何适用法律进行处理，各种意见众说纷纭，实践操作中也往往是

“情节相似，结果迥异”。一、单位犯罪的立法重心在于打击犯罪单位要正确把握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行为的本质属性，首先要从单位犯

罪的立法本意进行全面分析。1987年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首次在单行刑法中规定单位能够成为犯罪

主体，1997年3月14日第八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立法、罪名、刑罚进行了全面确立。

由于之前我国并无单位犯罪的规定，任何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都被视为自然人犯罪，由于不承认单位的刑法主体地位，在这一处罚模式下

刑法无法对犯罪利益的归属者——单位进行处罚。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整体与单位团体间的利益冲突直接造成了大量单位经

济犯罪的产生，单位凭借其力量实施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的情况越来越多，传统法律对单位已不能进行有效的规范。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情

况，国家出于对单位行为规范管理和惩处犯罪单位的需要，在刑法中设置单位犯罪的条款，以适应司法实践对犯罪单位的处罚。显然，单

位犯罪的立法重心并非是为了追究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而是为了便于对犯罪单位的处罚。如果说单位犯罪设置的目的在于追究

单位中直接责任人和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那么如刑法修改之前不承认单位犯罪而对全部犯罪以自然人犯罪论处岂不更方便操作？我国刑

法所规定的“单位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负刑事责任”内涵应指法律明文规定单位实施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单位应负

刑事责任，而并非指单位实施危害社会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单位中的自然人不负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可以

构成犯罪的，自然人也大都同时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这同样说明单位犯罪的立法重心在于打击犯罪单位而并非自然人。二、“代表单位

意志”不能阻却自然人构成犯罪在刑法没有规定某种自然人代表单位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构成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虽然不能追究犯罪单位

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代表不能对单位中实施违法行为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从犯罪构成上来说，在刑法未将某种自然人代表单位实施的

危害社会行为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该行为实质上就是某一自然人或某几个自然人代表单位意志、为单位牟取利益而实施的普通自然

人犯罪，其与一般情形下自然人犯罪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其犯罪动机（如为单位抑或个人谋取利益）不同，而在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构成要

件上与一般自然人犯罪并无二样。依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动机并不属于犯罪构成的要件，至多只对犯罪的量刑有所影响，“代表单位意

志”不能成为阻却自然人犯罪构成的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6月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中，将三种单位危害社会行为界定为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可以对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三种情形并不能包括实践中所有单位

实施自然人犯罪的情形，加之受传统的“司法解释越明确，立法概念内涵越狭小”的经验思维影响，实践中不少人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规定的解释》以外的其他情形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机械地认为属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实际上，最高司法机

关将部分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单列出来作为自然人犯罪予以明确规定，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对该部分单位违法行为的打击，而并非是对单

位实施自然人犯罪如何适用刑法的总则性规定。需要指出的是，某一司法批复或解释对特定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行为处罚作出的特殊法律



适用规定（如有关司法文件针对部分单位贷款诈骗行为以合同诈骗罪认定），仅仅是立法者在追究其相关自然人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法律

适用方案，而不能认为单位实施某一自然人犯罪一概不能认定。由于我国刑法规定“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应当负刑事责任”，同

时由于多数单位犯罪罪名采取双罚制，导致一部分人在分析单位实施某一自然人罪名行为时，往往以单位不负刑事责任为由片面认为自然

人亦不负刑事责任。在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行为的司法实践中，不少人往往将定罪因素与量刑因素混为一谈，从而造成对单位实施自然人

犯罪行为本质的错误理解。在笔者看来，刑法对于单位犯罪或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并无本质冲突，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实施的自然人犯罪处

理时的困惑归根到底在于我们对于此类行为的量刑缺乏最为基本的研究。根据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对于单位组织人员实施盗窃、抢劫、

诈骗等普通自然人犯罪的，在刑法未规定该罪构成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可以对直接实施人员和指挥、策划的主管人员以自然人犯罪论处，

但在处罚时如何针对其犯罪动机等情节合理量刑却是一个立法“空白”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

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曾基于单位实施盗窃与自然人盗窃存在的一定差异而在处罚上将单位盗窃的打击对象限定为“情节严重” 由于

未与一般自然人盗窃作具体的情节（如数额标准）区分，导致实践中不便操作，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学术争议。三、立法建议在当前法律

及司法解释来看，对于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客观而言确实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正常做法，以致不能起到指导司法实践的作

用，部分司法人员在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性质把握上将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研究范畴混为一谈，陷入了机械司法误区。由于在单位实施普

通自然人犯罪中，直接实施犯罪人员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单位利益，利益不像一般自然人犯罪那样直接归属本人，其犯罪人员的主观恶性实

际包括单位违法意志和个人违法意志的双重属性。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该罪主体，仅追究其个人刑事责任，有必要对单位

直接责任人从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的角度综合考虑量刑，建立规范的量刑体系，同时还必须健全此种情形下对单位的行政处罚等刑罚替代

措施。有鉴于此，也出于明确单位犯罪立法本意的需要，笔者建议在刑法总则第三十条中增加一款：“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的危害

社会的行为，法律未规定为单位犯罪，情节严重的，可以对参与实施危害行为的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但在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情节、

犯罪手段等因素。”唯有如此，方能既准确区分单位犯罪与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界限，又能做到准确把握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

罪刑相一致，避免走向放纵或苛处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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